
附件 1：

工程师学院第五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
年级（组织） 班级（部门） 代表名额 所在代表团 班级 代表名额 所在代表团

2018级 / / / 2018级工程博士

各 1名 第二代表团2019级

1901

各 2名 第一代表团

1910
1902 1911
1903 1912
1904 1913
1905 1914
1906 1915
1907 宁波分院 1901
1908 宁波分院 1902
1909 衢州分院 1901

/ / / 台州研究院 1901
2019级工程博士

2020级

2001

各 4名

第三代表团

2011

各 2名 第五代表团

2002 2012
2003 2013
2004 2014
2005 2015
2006

第四代表团
2016

2007 2017
2008 衢州分院 2001 第六代表团



2009 台州分院 2001
2010 宁波分院 2001

各 1名/ / /
宁波分院 2002
宁波分院 2003
2020级工程博士

注：1.本着广泛代表的原则，各班（部门）在选举代表时应兼顾男女、党团员、少数民族与汉族，

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的比例。2.各班（部门）推荐代表通过资格审查后进行合并，根据培养性质、

年级、专业领域及人数组建成一个代表团。


